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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的網站，全文可參閱 

http://gkml.saic.gov.cn/auto3743/auto3751/201704/t20170412_176455.htm） 

 

附錄 

 

工商总局关于全面推进企业电子营业执照工作的意见 

 

根据《国务院关于印发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》(国发〔2014〕7 号)、《国务院

关于加快推进“互联网+政务服务”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发〔2016〕55 号）文件精神，为深化

商事制度改革，进一步推进工商登记注册便利化，在总结试点省份改革经验的基础上，现就在

全国全面推行电子营业执照的发放和应用工作，提出以下意见： 

一、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 

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决策，进一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，深

化商事制度改革，进一步构建“互联网+”环境下政府新型管理方式，推动建立程序更为便利、

资源更为集约的市场准入新模式，营造便利宽松的创业创新环境和公开透明平等竞争的营商环

境。 

加快建立全国统一标准规范的电子营业执照模式、电子营业执照管理系统和电子营业执照

管理机制，推进建设全国统一的电子营业执照库，确保在 2017 年 10 月底前各级工商、市场监

管部门都具备电子营业执照发放能力，逐步实现电子营业执照跨区域、跨部门、跨领域的互通

互认互用。 

二、基本原则 

（一）坚持依法推进，确保电子营业执照的法定性。电子营业执照是以工商总局为全国统

一信任源点，载有市场主体登记信息的法律电子证件，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据国家有关法律

法规、按照统一标准规范核发，与纸质营业执照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是市场主体取得主体资格

的合法凭证，具有法律意义上的证据性和权威性。 

（二）坚持统筹规划，确保电子营业执照的统一性。电子营业执照实行全国统一的展示版

式、照面内容，实行统一的数据格式、管理规范及技术标准，按照“统一规划、地方推进、全

国通用”和“谁登记、谁发照、谁管理”的原则，推进电子营业执照的管理和应用工作。 

（三）坚持便民助企，确保电子营业执照的便利性。电子营业执照的发放坚持“无介质”

“不收费”的原则，电子营业执照不依附于特定的存储介质，不向市场主体收取或变相收取任

何费用。充分利用电子营业执照便携、权威、安全的特性，发挥其在亮照经营、身份认证等领

域的应用，服务企业“一照走天下”。 

（四）坚持安全管理，确保电子营业执照的可靠性。电子营业执照的生成、管理和应用遵

循国家信息安全等级保护相关规范以及国家密码管理的有关要求，建立健全安全保障体系，严

格安全管理制度，确保电子营业执照管理系统合法合规、安全可信、稳定可靠。 

三、工作任务 

（一）建立全国统一的电子营业执照管理制度。工商总局于 2017 年 6 月底前确定统一的

电子营业执照管理模式，制定统一的技术和数据标准，统一电子营业执照展示版式、照面信息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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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确规范申领、发放、使用的管理流程和档案管理规则。各地在总局统一框架下，根据地方实

际制定实施细则，并报工商总局备案。 

（二）搭建统一的电子营业执照管理系统。2017 年 10 月底前，工商总局搭建统一的电子

营业执照管理系统，形成以工商总局为全国统一信任源点的、符合国家安全管理规范、具有市

场主体身份识别功能，以及防伪防篡改防抵赖防假冒等信息安全保障功能的运行管理体系。总

局搭建统一的电子营业执照签发、验证、亮照平台和用户管理系统，各省在全国统一管理系统

的基础上，开发建设本地电子营业执照签发、管理和应用系统。工商总局对各省级电子营业执

照系统实行统一管理，保持全国电子营业执照系统的一致性，确保电子营业执照在全国范围的

互认通用。 

（三）做好电子营业执照的管理工作。各地要按照电子营业执照管理规范，做好电子营业

执照的发放、变更等工作。登记机关在核准企业设立登记后即自动生成电子营业执照，保存到

电子营业执照库并同时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展示，并依当事人申请依法发放纸质营

业执照或电子营业执照，推行“零见面”的发照模式。对于电子营业执照系统建成前已设立登

记的企业，在技术条件成熟时，由登记机关统一生成电子营业执照，保存到电子营业执照库并

同时公示。企业办理涉及照面信息的变更登记后，电子营业执照的内容要进行同步实时更新，

企业办理注销登记或被工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后，电子营业执照上要同步标记注销标识或被吊

销标识。要将电子营业执照的签发、验证和管理嵌入到全程电子化登记系统中，具备让企业从

申请到领照全流程网上办理的能力。 

（四）积极推进电子营业执照在“互联网+政务服务”环境中的应用。各地要加强同地方

政府、各部门的沟通协调，积极推进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，依托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推

动电子营业执照同其他政府部门信息系统的对接，充分利用电子营业执照无介质、防篡改的特

性，发挥电子营业执照身份验证、网上亮照等功能在政务系统中的作用，实现电子营业执照在

政府部门间的共享互用，做到“一个部门发照、所有部门流转”，避免企业反复提交纸质证明

文件或网上重复录入信息，真正减轻企业负担。 

（五）稳步推进电子营业执照在电子商务环境中的应用。各地要不断探索完善电子营业执

照的市场主体身份识别、验证等功能，逐步扩大应用范围、拓展应用场景。逐步完善电子营业

执照线上、线下的验证、查询、亮照、打印等功能，推动电子营业执照在金融、网上平台、网

络交易等领域的使用，提高企业在电子商务领域使用电子营业执照的便利性。 

（六）加强电子营业执照安全保障体系建设。各级特别是省级工商、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强

对电子营业执照系统、网络和数据的安全防护和应急管理，建立健全信息安全管理制度、协调

机制和应急处理机制，完善符合国家安全管理规定要求的电子营业执照系统，为电子营业执照

的应用提供保障。 

（七）做好试点地区已推行电子营业执照的升级改造工作。以工商总局为全国统一信任源

点的电子营业执照具备反向兼容功能，前期试点地区要及时升级改造系统，做好已发放电子营

业执照向全国统一模式电子营业执照的过渡工作，确保已发放电子营业执照的通用性和易用性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，加快推进步伐。各地要充分认识推行电子营业执照的重要意义，高

度重视，加强组织领导，制定具体实施方案，明确工作职责，倒排时间表，建立完善配套制度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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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时启动具体改革措施，扎实有效落实各项工作。 

（二）做好保障工作，注重部门协调。电子营业执照改革是一项系统性工程，各地要积极

争取地方党委、政府的支持，做好对电子营业执照信息化建设的人员、设施、资金、技术保障，

推动地方信息共享平台建设，形成政府支持、部门协同、社会参与、重点突破的工作机制。坚

持以人为本，优化服务，将公众满意作为评价改革成效的第一标准。 

（三）加强宣传培训，创新推广应用。各地工商、市场监管部门要利用各种形式做好电子

营业执照的宣传、培训及应用推广工作，积极向相关部门、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宣传电子营业

执照的便利性和易用性，及时解答公众疑问，解决使用过程中的问题。 

各地要将电子营业执照工作推进情况，以及在系统建设和应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向总局及

时反映。总局将适时启动关于电子营业执照系统建设和应用情况的督查工作。 

 

 

工商总局 

2017 年 4 月 11 日 


